
課程 : 認識毒品和吸毒的禍害  

 

教案內容  

第一節  (共 20 分鐘 ) 

教學活動  時間  教學策略和備注  

第一部份  

問題時間  (6 條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5 分鐘  

 

 

  

 

 

 

第一部份  

問題時間：  

學生可預先通過學校網上學習

平台，閱讀及觀看與毒品相關

的資料及影片，並回答簡單問

題。  

(可對照中學篇的簡報第 5 至 10

頁 ) 

第二部份  

小組討論  (情境題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 分鐘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第二部份  

小組討論  (情境題 )：  

教師通過課堂講解，讓學生分

組討論，每組根據不同情境討

論 5 分鐘，其中包括在使用社

交平台時應否進入瀏覽販賣大

麻的鏈結。  

(可對照中學篇的簡報第 11 至

15 頁並附有工作紙 ) 

 

 

 

(1)  教案名稱 :認識毒品和吸毒的禍害  

(2)  學習目標 :  

學生完成課程後，能夠：  

1.  辨別各種毒品，認識各種毒品的吸毒方法和它們的副作用。  

2.  明白毒品對身心健康的影響，並了解如何透過外貌特徵以辨識毒品吸食者。  

3.  培育他們面對毒品誘惑時應持守的態度，加強自我保護意識。  

4.  提供禁毒有關的求助資訊及熱線，給予適切援助。  

5.  確切認識到現實中毒品交易的嚴重後果。  

(3)  對象 :  

中一至中三學生  

(4)  課節 :  

兩節  (共 45 分鐘 )  

(5)  學習材料 :  

影片、附件 1 至 5、工作紙、PPT  



第三部份  

1)  香港毒品的相關數據  

2)  常見的毒品  

 大麻  

 可卡因  /  霹靂可卡因  

 氯胺酮  

 冰毒  

 海洛英  

 

 

 

 

 

 5 分鐘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第三部份  

講解青少年的吸毒數字、涉及

的毒品種類，以及青少年最廣

泛吸食的毒品 -大麻。  

(可對照中學篇的簡報第 16 頁

及附件 1) 

 介紹常見的毒品：  

令學生認識五種常見的毒品及

吸食後的副作用。  

(可對照中學篇的簡報第 17 至

22 頁及附件 2) 

 

第四部份  

《危險藥物條例》  

 

  

 5 分鐘  

 

第四部份  

講解《危險藥物條例》 :  

解釋相關法例，並向學生解釋

關於毒品的法律和罰則，增加

震懾力。  

(可對照中學篇的簡報第 23 頁

及附件 3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教案內容  

第二節  (共 25 分鐘 ) 

教學活動  時間  教學策略和備注  

第一部份  

毒品誘惑的應對方法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 分鐘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一部份  

請學生說出相關拒絕毒品方

法的例子。  

老師講解拒絕誘惑的七招方

法並列舉例子。  

期間讓學生觀看教學資源的

影片，認識不同情境下如何

應用拒絕手法。  

使學生學會如何拒受毒品的

誘惑從而令其能夠理性思考

並堅決拒絕接觸毒品，成為

正直守法的市民。  

(可參照中學篇的簡報第 24

至 33 頁及附件 5) 

 

第二部份  

案件分享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 分鐘  

 

  

  

 

 

 

第二部份  

分享 15 歲少女阿欣的案件，

並播放訪問阿欣及其母親的

影片，讓學生明白即使犯案

時未成年，年輕並不是減刑

理由，販毒的刑罰與成人無

異。 (可參照中學篇的簡報第

34 至 37 頁 ) 

第三部份  

禁毒領袖學院  (L.I.O.N.)  

 

 

 

 

 

 

5 分鐘  

 

  

  

 

 

第三部份  

介紹禁毒領袖學院 (L.I.O.N.)

計劃特色、培訓禁毒領袖的

層面及訓練課程內容，使學

生加深對計劃的認識，鼓勵

學生報名參加禁毒領袖學院

計劃。 (可參照中學篇的簡報

第 38 至 41 頁 ) 

 



第四部份  

舉報毒品及求助資訊  

 

3 分鐘  

第四部份  

讓學生了解各種舉報毒品的

方法及遇到毒品問題時的求

助渠道。 (可參照中學篇的簡

報第 42 至 47 頁 ) 

 


